
2008年第 148號法律公告

《2008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(修訂)規例》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》
(第 313章)第 80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

2. 進入限制區域等的附加補充條文

(1) 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(第 313章，附屬法例 A)第 23B條現予修訂，加
入——

“(3A) 除經處長允許外，高度超過附表 5第 21(a)段所指明的高度的船
隻，不得進入或通過該附表第 21(b)段所指明的昂船洲大橋區域。”。

(2) 第 23B(5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兩度出現的 “或 (3)”而代以 “、(3)或 (3A)”。

3. 附表的修訂

第 72(2)條現予廢除。

4. 限制區域等

附表 5現予修訂，廢除末處的註而代以——
“21. 昂船洲大橋區域

(a) 68.5米 (自海面起計)；
(b) 在香港水域內以海岸及連接下列 (i)至 (ii)及 (iii)至 (iv)各個位置的直線

為界的範圍——
(i) 北緯 22°19.860´，
東經 114°07.061´；

(ii) 北緯 22°19.418´，
東經 114°07.362´；

2008年第 148號法律公告 2008年第 22期憲報第二號法律副刊B2332



(iii) 北緯 22°19.291´，
東經 114°07.298´；

(iv) 北緯 22°19.647´，
東經 114°06.761´。

註：第 16至 21段的地理坐標值採用WGS 84。”。

5. 修訂條文

(1) 下列條文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 “海拔”——

(a) 第 23(6B)條；

(b) 第 23(6C)條；

(c) 附表 5第 3(a)段；

(d ) 附表 5第 4(a)段；

(e) 附表 5第 13(a)段；

( f ) 附表 5第 14(a)段；

(g) 附表 5第 15(a)段。

(2) 下列條文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在 “米”之後加入 “(自海面起計)”——

(a) 第 23(6B)條；

(b) 第 23(6C)條；

(c) 附表 5第 3(a)段；

(d ) 附表 5第 4(a)段；

(e) 附表 5第 13(a)段；

( f ) 附表 5第 14(a)段；

(g) 附表 5第 15(a)段。

(3) 第 57(1)(a)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 “海拔不少於 2米”而代以
“不少於 2米 (自海面起計)”。

行政會議秘書
林植廷

行政會議廳
2008年 5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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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釋

本規例修訂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(第 313章，附屬法例 A) (“規例”)，以——

(a) 訂定除經海事處處長允許外，任何高度超過 68.5米的船隻，不得進入鄰
近昂船洲大橋的水域；

(b) 廢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憲報公告修訂附表 12及 13的條文；及

(c) 在規例的中文文本中，廢除 “海拔”一詞而採用短句 “(自海面起計)”，
從而使規例與其他法定條文達致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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